淮南市财政局公共服务事项服务指南

1.市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公布服务指南

办理依据

1.《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省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通知》(皖财综[2021] 62）号及《淮南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淮南市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通知》（淮财综〔2022〕60号）有关要求，市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实行分部门编制。市直各部门分别编制本部门(含所属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指导性目录建议，报送市财政局对口业务科室。对口业务科室会同综合科对部门报送的指导性目录建议进行审核后，市直各部门发文确定部门指导性目录。按《淮南市政府信息公开办法》规定，市直各部门于文件印发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负责在本部门官方网站公布本部门指导性目录。

2.《淮南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淮南市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的通知》（淮财综〔2022〕60号）规定：市直各单位参照《目录》并结合本单位具体情况，对现行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进行调整，调整时根据实际需要酌情增加第四级目录。

二、承办机构

市财政局综合科牵头，对口部门预算管理科室配合。

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申请条件

无

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1.市直各部门编制本部门的指导性目录建议，报送市财政局。

2.市财政局对口部门预算管理科室会同综合科对市直部门报送的指导性目录建议进行审核后，市直各部门发文确定部门指导性目录

3.购买主体在编制部门预算时，填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表。市财政局审核后，随部门预算批复一并下达。

4.市直各部门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市级部门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及购买服务项目（相关信息发布，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除外）。

5.财政对口部门预算管理科室与相关部门充分沟通，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政府职能转变及公众需求情况，及时对购买服务内容及指导性目录进行动态调整并公布。

七、办理时限 
工作日，及时更新发布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8:00到12:00，下午：2:30到5:30，咨询方式：请登录淮南市财政局官方网站 “政府购买服务专栏”（网址：https://cz.huainan.gov.cn/）查询相关信息，亦可通过市直部门官方网站查询。

十、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投诉部门：市财政局财政监督局

 监督投诉电话：6667572

2.财政违法违纪行为举报受理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财政监督条例》（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号）第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财政、财务、会计违法行为和监督检查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财政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为举报人保密，并对举报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二、承办机构

市财政局相关科室单位

三、服务对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四、服务条件

《安徽省财政监督条例》实施中涉及举报财政、财务、会计违法行为和监督检查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咨询服务。

五、服务流程

1.登记分类：市财政局相关科室单位接到财政违法违纪行为举报线索后，立即进行登记，并按照举报件的性质进行分类处理。

2.调查处理：对举报线索明确、内容具体、事实清楚的举报件予以受理，市财政局相关科室单位按照规定程序进行调查处理。

3.办结反馈：按照举报办理时限要求办结举报件，由市财政局相关科室单位按规定格式将办理情况反馈举报人。

六、服务时限

即办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市财政局财政监督局

电话：0554-6667572
3.直接融资业务培训
一、办理依据

1.局“三定”方案规定：推进全省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与发展，协调推进企业上市和重组、兼并、再融资工作。

2.《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着力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的意见》（皖政〔2015〕90号）：开展业务培训和宣传报道。

3.根据安徽省领导干部年度培训计划或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年度工作安排常态化开展。 

二、承办机构

市财政局资本市场科

三、服务对象

各县（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经开区、高新区负责人及业务骨干，有关企业负责人及业务骨干。
四、申请条件

有上市（挂牌）或直接融资需求的企业及其所在地人民政府。五、申报材料

无需申报材料。

六、服务流程

1．拟定方案：市财政资本市场科拟定培训方案。

2．发放通知：通知相关参会单位组织报名。

3．邀请授课专家：向沪深北港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发函，做好邀请及接待工作。

4．召开培训会议。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山南新区和悦街与高塘湖路交叉口民生大厦5楼505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咨询方式：0554-6678757

4.金融知识宣传培训服务

一、办理依据

1.《安徽省地方金融条例》（2022年10月1日施行）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地方金融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开展金融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知识宣传教育工作，倡导理性金融消费理念，提高公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非法金融活动识别能力。

2.结合实际工作开展。 

二、承办机构

市财政局金融风险防控科、金融协调服务科、资本市场科。

三、服务对象

社会公众。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1.市财政局根据年度工作安排和宣传重点，拟定宣传培训方案。

2.组织开展宣传培训。
七、办理时限

日常宣传与集中培训相结合。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山南新区和悦街与高塘湖路交叉口民生大厦5楼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咨询方式：0554-6678103、6678229、6678757
5.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服务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推进企业上市“迎客松行动”计划的通知》（皖政办〔2022〕8号）：（一）加强组织领导。省金融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企业上市“迎客松行动”，资本市场服务办公室（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牵头负责，建立多部门参与的企业上市协调机制，加强资本市场建设政策研究、具体事务协调服务和过程监督。 

二、承办机构

市财政局资本市场科

三、服务对象

拟上市（挂牌）和并购重组企业。

四、申请条件

拟上市（挂牌）和并购重组企业。

五、申报材料

1．企业向所在地政府提出需协调解决企业上市（挂牌）或并购重组跨部门、跨区域问题的申请。
2．企业所在地政府向上级人民政府申请。
3．市政府办公室转市财政局办理。
4．其他需要补充的资料。
六、服务流程

1．收文：市财政局收到关于协调办理企业上市（挂牌）或并购重组相关事宜的请示，办理收文。

2．受理：市财政局按内部办文流程，交由资本市场科研究提出办理意见。
3．会商：资本市场科视情召集相关成员单位召开推进企业上市（挂牌）或并购重组工作会议。
4．反馈：资本市场科协调各有关部门，研究提出解决企业上市（挂牌）或并购重组进程中的问题。
5．复函：资本市场科草拟复函，经局领导审核后，函复来文单位。
七、办理时限

60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山南新区和悦街与高塘湖路交叉口民生大厦5楼505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咨询方式：0554-6678757

6.小额贷款公司培训
一、办理依据

1.《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培训工作，有针对性的对小额贷款公司及其客户进行相关培训。

2．《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政府金融办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皖政办〔2008〕52号）：为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省政府专门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政府金融办，承担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日常工作。

二、承办机构

市财政局金融风险防控科
三、服务对象

全市小额贷款公司。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1.拟定方案：市财政局金融风险防控科拟定培训方案。
2.发放通知：通知相关参会单位组织报名。
3.邀请授课专家。
4.召开培训会议。
六、办理时限

即办。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4-6678103
7.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
一、办理依据
1.《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皖政办〔2016〕37号）第8条：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省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要加大业务培训力度，分层分类对全省高级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开展培训。

2.根据工作需要，日常常态化开展。

二、承办机构

市财政局金融风险防控科
三、服务对象

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高管。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1．拟定方案：市财政局金融风险防控科拟定培训方案。

2．发放通知：通知相关参会单位组织报名。

3．邀请授课专家。

4．召开培训会议。

六、办理时限

即办。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4-6678103
8.金融机构与企业对接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局“三定”方案规定：“组织开展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金融机构与企业对接。”

二、承办机构

市财政局金融协调服务科

三、服务对象

银行、企业

四、申请条件

无

无、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1.前期组织筹备：收集企业融资信息集中推介给银行机构，为举办银企现场对接做好前期准备。

2.举办对接活动：组织企业和银行机构现场对接，签订合作协议。

3.跟踪督查落实。跟踪统计银企对接成果落实情况，及时协调解决信贷投放中存在的困难问题。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市财政局金融协调服务科

电话：0554—6678229
9.万家企业资本市场业务培训

一、办理依据

1.《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三地一区”建设行动方案的通知》（皖政办〔2021〕10号）：开展全省万家企业资本市场业务培训专项行动。    

2.《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万家企业资本市场业务培训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皖政办明电〔2021〕8号）：省金融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对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要加强培训工作协调服务、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问题，总结推广有益经验做法；负责对接国内外资本市场优质中介机构共同参与，做好专业培训师资联系安排等工作。       

二、承办机构

市财政局资本市场科

三、服务对象

各县（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经开区、高新区负责人及业务骨干，有关企业负责人及业务骨干。
四、申请条件

有上市（挂牌）或直接融资需求的企业及其所在地人民政府。五、申报材料

无需申报材料。

六、服务流程

1．拟定方案：市财政局资本市场科拟定培训方案。

2．发放通知：通知相关参会单位组织报名。
3．邀请授课专家：向沪深北港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大型券商等发函，做好邀请及接待工作。
4．召开培训会议。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办公地址、服务时间和咨询方式

办公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山南新区和悦街与高塘湖路交叉口民生大厦5楼505
服务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咨询方式：0554-6678757

10.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开展

一、办理依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59号）第（十六）条：深入推进地方强化宣传教育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的宣传教育工作机制，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推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进机关、进工厂、进学校、进家庭、进社区、进村屯，实现宣传教育广覆盖，引导广大群众对非法集资不参与、能识别、敢揭发。充分运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电信、公共交通设施等各类媒介或载体，以法律政策解读、典型案例剖析、投资风险教育等方式，提高宣传教育的广泛性、针对性、有效性。加强广告监测和检查，强化媒体自律责任，封堵涉嫌非法集资的资讯信息，净化社会舆论环境。

二、承办机构

市财政局金融风险防控科。

三、服务对象

社会公众。

四、服务条件

无

五、服务流程

1．拟定方案：市财政局金融风险防控科拟定宣传方案。

2．开展宣传：组织各县区、有关单位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利用公交车载电视、电子显示屏、金融机构网点、网络媒体等各类载体开展宣传；印制宣传折页、宣传品向群众发放等。
六、办理时限

每年6月集中宣传，其他时间常规宣传。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八、咨询方式

电话：0554-6678103
